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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轉運站費率核定之法律性質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875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W公司與T市政府、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局）、T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於民國95年簽訂「T市特定專用區用地開發經營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嗣

T市府為審核T市客運轉運站相關設施費率（下稱轉運站費率），於97年9月20日

公告訂頒「T市客運轉運站費率審核作業要點」（下稱轉運站費率審核作業要點）。

W公司依約報請T市府核定轉運站費率為「轉運站設施費率每席月台每月均價為

新臺幣（下同）364,000元，售票窗口每窗口每月均價5,280元」，T市府依轉運站

費率審核作業要點規定，以98年3月3日府交運字第09830493800號函為「轉運站

費率為轉運站設施租金費率每席月台每月均價為206,486（元/月），日間時段（5-24

時）每席月台每月均價為188,424（元/月），夜間時段（0-5時）每席月台每月均

價為64,221（元/月），租用售票窗口每窗口每月租金2,854（元/月）（以上租金

皆含5％營業稅），另T市轉運站之租金費率調整機制，亦在本次核定之範疇，故

請依核定之設施租金暨調整機制儘速與各進駐國道客運業者完成簽約，以加速業

者進駐T市轉運站之相關時程。」之核定。W公司提起訴願，遭訴願機關以系爭

函文非行政處分而為不受理之決定，遂提起行政訴訟。試問：依最高行政法院實

務見解，98年3月3日府交運字第09830493800號函之法律性質為何？ 

(A) 依契約所為之契約行為 

(B) 行政指導 

(C) 行政事實行為 

(D) 行政處分。 

答案：D 
 

【裁判要旨】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875號判決要旨如下： 

（一） 按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

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次按「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定具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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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皆屬行政處分，不因其用

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若行政機關

以通知書名義製作，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係，且實際上已對外發生效力

者，如以仍有後續處分行為，或載有不得提起訴願，而視其為非行政處分，自

與憲法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利之意旨不符。……」業經司法院釋字第423號

解釋在案。是以，行政機關所為意思表示是否為行政處分，應依具體內容是

否該當上開要件為斷，非以其外觀形式為判斷基準。 

（二） 促參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4條第1項、第5條第2項及第49條分別規定：「本

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列供公眾使用或促進公共利益之建設：一、交通建

設……。」、「本法所稱民間機構，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或其他經主辦機關

核定之私法人，並與主辦機關簽訂參與公共建設之投資契約者。」、「本法所

稱主辦機關，指主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業務之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主辦機關依本

法辦理之事項，得授權所屬機關（構）執行之。」「（第1項）民間機構參與

之公共建設屬公用事業者，得參照下列因素，於投資申請案財務計畫內擬訂營

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一、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二、

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三、營運年限。四、權利金之支付。五、物價指數水準。

（第2項）前項民間機構擬訂之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應於主辦機

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前，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

機關納入契約並公告之。（第3項）前項經核定之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

方式，於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如有修正必要，應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

核定後，由主辦機關修正投資契約相關規定並公告之。」而促參法第49條之立

法理由為：「一、本條明定公用事業營運費率之訂定及調整。二、民間機構參

與之公共建設屬公用事業者，其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方式與社會大眾權

益息息相關，爰於第1項規定得參照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等因

素，於其財務計畫內擬訂，俾資公允。三、第2項明定公共建設屬公用事業者，

其有關營運費率與調整時機及方式，應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

納入投資契約。四、第3項明定公共建設屬公用事業者，其於開始營運後費率

之調整時機及方式如有修正必要，應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

主辦機關修正投資契約。」。 

（三） 本件北市府、臺鐵局及北市捷運局為開發經營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用地，

於該基地內辦理投資、設計、興建、經營管理並維護該基地及其地上物與附屬

設施、設備、以及辦理該基地及其地上物之景觀設計、興建與管理維護等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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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經營事業有關事宜，為獎勵民間投資而辦理招商，並與萬達通公司簽訂系

爭契約，該公共建設屬公用事業，且北市府屬該公共建設項事業之主管機關，

系爭契約屬依促法之相關規定而訂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契約當事人臺鐵

局及北市捷運局亦於原審陳述無訛（見原審卷第339-343頁），乃原判決所認

定之事實，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符。再，北市府雖係系爭契約之當事人之一，

然就系爭轉運站費率之核定，北市府係單方發布轉運站費率審核作業要點

後，再核定轉運站之費率，該作業要點及轉運站費率之核定，萬達通公司均

未參與，亦非依萬達通公司陳報之費率為核定，自非本諸契約當事人對等地

位之合意而為，觀之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用地開發辦理原則之投資條件

（見原審卷第347頁）及契約第9條第5項後段約定由主管機關核定即明。況依

促參法第49條規定，無論於系爭契約簽訂前或簽訂後，有關營運費率之標準

及調整時機，均須由公用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該規定非屬任意規定，縱

使未為系爭契約第9條第5項之約定，亦無礙北市府基於主管機關為核定之法

律義務，從而兩造於系爭契約上為此記載，係屬依促參法規定而為，僅具提

示作用，無礙其為公權力介入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北市府主張系爭函文非

行政處分，核屬誤解；而原判決業就此部分之認定依據及理由論述詳實，北

市府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忽略轉運站費率係北市府非依促參法第49條規定，以主

管機關之地位核定系爭轉運站費率，而依系爭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屬契約行

為，原判決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及本院91年7

月份、98年7月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決議、司法院釋字第348號解釋之意

旨等語，無非執其歧異之法律見解為爭議，核非有理。萬達通公司上訴意旨則

指摘原判決未就系爭轉運站費率之性質為何加以論述，顯有適用法規不當及判

決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亦無足採。 

【學說速覽】 

本題所涉及者，為行政機關與人民間於契約關係下，行政機關所為之決定，究

屬行政處分或契約上權利行使之辨別問題，相關問題如下： 

一、臺北市政府99年6月21日府交運字第09930272300號函（系爭函文）是否為行政

處分？ 

查市政府轉運站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營運案開發經營契約約定「乙方應遵守本

計畫招商文件之『捷運站經營管理規範』相關規定」，而該「捷運站經營管理規

範」並非本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得合意之事項，故不屬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換言

之，客觀法規範（無論是法律或行政命令）之存在，並非契約（無論行政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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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私法契約）雙方所得合意形成。即使本件並無「乙方應遵守本計畫招商文件

之『捷運站經營管理規範』相關規定」之約定，「轉運站經營管理規範」對雙方

仍為有效。 

因此，被上訴人依該規範作成系爭函文，為對於被上訴人發生法律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屬行政處分之性質，與本件開發經營契約之內容無涉，最高行政法

院100年度判字第1875號判決認為，系爭轉運站費率之核定，北市府係單方發布

轉運站費率審核作業要點後，再核定轉運站之費率，該作業要點及轉運站費率

之核定，萬達通公司均未參與，亦非依萬達通公司陳報之費率為核定，自非本

諸契約當事人對等地位之合意而為。 

二、本件是否有「行政處分」不當併用於行政契約關係之情形？ 

針對於此，學說上認為，於行政機關選擇行政契約之行為形式形構與相對人

間之法律關係後，即不得於該法律關係中，併用行政處分之手段，片面決定或變

更契約關係，以避免對契約相對人造成突襲。而該原則並非毫無例外： 

（一） 公法上不當得利之返還：依行政法上之「反面理論」（Kehrseitentheorie），

行政機關之給付若係以行政處分為之，則請求返還基於行政處分所為之給付，

亦得以行政處分為之。例如行政程序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授予利益之行政

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

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

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其中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

依學者通說，行政機關得以行政處分課予受益人返還所受領給付之義務（然現

行實務見解認為仍應提起一般給付之訴請求返還）。 

（二） 法律有明文規定之情形：若法律有明文規定之情形，行政機關亦得於契約外為

行政處分。惟此均僅為「法有明文」時之例外情形，原則上仍應遵守「選擇行

政契約作為行為方式，後續效果亦應隨之」之原則。 

本件之系爭函文，較近於法律有明文規定，而於契約外為處分之情形，若該

「管理規範」之合法性無欠缺，則不至構成違法片面變更契約內容之情形。反之，

若管理規範之合法性有疑義，則不該當於「法律有明文規定」之例外情形。 

三、行政機關之「核定權」是否包括得「自行決定費率」之權？ 

另一層次之問題，在於該行政處分之合法性是否欠缺。本件「轉運站經營管

理規範」第參、二規定：「轉運站設施租金費率之訂定及調整方式乃由轉運站經

營管理單位提出營運成本檢討及費率建議方案，報請臺北市政府核定後實施，租

金費率每三年得檢討調整乙次」，該規範本身及系爭函文之合法性，似均有欠缺： 

（一） 該管理規範係違法之職權命令，系爭函文欠缺法律依據，有得撤銷之違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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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理規範並無法律之明文授權，但對外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核定上訴人

與其他客運業者間有關費率約定事項），故屬典型之「職權命令」。依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釋字第367號解釋之意旨，於干預行政領域，職權命

令限於規範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於給付行政領域，則限於非重要性之給付。

而本件管理規範所涉者，係對於市政府與他人契約自由之限制，其內容將影響

人民財產權至鉅，顯非對於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之干預，故該管理規範屬違法

之職權命令。而系爭函文乃基於該規範所為，其法律依據有所欠缺，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似有得撤銷之違法原因。 

（二） 該管理規範之內容，並未授權行政機關得以處分方式代替人民決定費率：揆諸

管理規範第參、二規定，轉運站設施租金費率之訂定及調整方式，係由「轉運

站經營管理單位」提出，再由行政機關核定。故費率之提出權，屬於「轉運站

經營管理單位」，市政府僅有「核定」與否之權，而不得越廚代庖，自行以處

分方式決定費率，考其原因，係為平衡兼顧經營者之營運成本，並由市政府把

關，確保公益實現，故關於費率部分之決定權限，實分屬市政府及經營者。本

件被上訴人以系爭函文自行「決定」而非「核定」轉運站費率，似已逾越管理

規範之規定，亦屬欠缺法律依據，而有得撤銷之瑕疵。 

（三） 退步言之，即使該函並非行政處分，則依雙方契約（姑不論為公法契約或私法

契約）所約定之內容，市政府亦僅有核定之權，並無單方決定之權，顯不服雙

方契約之本旨，該公法上之意思表示，其合法性亦有欠缺。 

【關連性試題】 
 

A公司與B市政府於民國100年1月簽訂「B市特定專用區用地開發經營契約」，嗣

B市府為審核B市客運轉運站相關設施費率，於100年3月公告訂頒「B市客運轉運 

站費率審核作業要點」。A公司依約報請B市府核定轉運站費率為「轉運站設施

費率每席月台每月均價為新臺幣（下同）400,000元，售票窗口每窗口每月均價

6,000元」，B市府依轉運站費率審核作業要點規定，以甲函為「轉運站費率為轉

運站設施租金費率每席月台每月均價為200,000（元/月），日間時段（5-24時）

每席月台每月均價為188,000（元/月），夜間時段（0-5時）每席月台每月均價為

64,000（元/月），租用售票窗口每窗口每月租金2,000（元/月）（以上租金皆含5％

營業稅），另B市轉運站之租金費率調整機制，亦在本次核定之範疇，故請依核

定之設施租金暨調整機制儘速與各進駐國道客運業者完成簽約，以加速業者進駐

B市轉運站之相關時程。」之核定。A公司提起訴願，遭訴願機關以系爭函文非

行政處分而為不受理之決定，遂提起行政訴訟。試問： 

（一） A公司如何提起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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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公司能否獲得救濟？ （模擬試題） 
 

◎答題關鍵： 

第一小題中，應先定性系爭函文之性質，方得正確選擇救濟途徑。第二小題則涉

及甲函之合法性問題，可參酌上述之說明。 

【關鍵字】 

行政處分、行政契約、轉運站費率、雙手策略併用禁止。 

【相關法條】 

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第135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23號解釋。 

【參考文獻】 

1. 林明鏘，〈進口蘋果權利標售與行政契約：評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

00815判決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5337號判決〉，《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2008年6月，第37卷第2期，第1-40頁。 

2. 李建良，〈行政契約的概念、有效性及行政法上請求權〉，《台灣法學雜誌》，

2008年6月，第107期，第55-74頁。 

3. 江嘉琪，〈行政契約：第五講──行政契約法律關係的進展〉，《月旦法學

教室》，2008年4月，第67期，第34-43頁。 

 

 

 

 

 

 

 

 

 

 

 

 

 

 

 

 


